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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体育的规则之治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政策性规则、法律规则以及行业规则等都在发挥作用。建

构良好的体育秩序，必须在倡导依法治体、在法律至上的前提下，不断加强、完善各种规则之间的协调、整

合机制，尽量避免各种负效应与潜规则的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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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ment of sports rules 
——A perspective of legal sociology  

JIA Wen-tong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050016,China) 
 
Abstract: Management of sports rules is a complicated process since policy rules, legal rules and industrial rules are 

all exerting their functions. In order to build a favorable sports order, the mechanism for coordinating and integrat-

ing various rules must be constantly strengthened and perfected under the precondition of advocating sports man-

agement according to the laws and laws being paramount to all others, so as to avoid various negative effects and 

operation of hidden rules as far as pos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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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体育制度变迁的方式主要是以政府为主体的

强制性制度变迁，表现形式为政府通过政策和法令对改革过

程从整体上进行规划、组织、协调，主导着改革的方向和路

径，强制性地推动改革。由此形成了现实体育行业管理中的

法律、政策与行业规范交织在一起，矛盾、冲突、竞争充斥

在其中的问题。 

考察法律、政策与行业规范的冲突和竞争，有一个方便

的理论范式可以借用，这就是法律多元主义。法律多元理论

隐含的预设是国家制定法是法，其它的规范，如道德、政策

以及行业习惯等也是法，本研究不赞成这种提法，而是立足

于把维系体育行业有序模式的要素通称为“规则” 。规则是

指在形成社会秩序的过程中所出现的，为全体成员所遵守的

行为准则的总和。一般分为两种：技术性规则和社会性规则。

社会性规则直接涉及人们之间的利害关系、感情、良知和道

德评价；而体育最讲规则的本原意义则是从技术性规则角度

出发，技术性规则作为判断体育行为与技术正确与否的尺

度，价值是中性的。体育中的社会性规则是本研究的主要题

旨，在这个前提下，法律多元体现为规则多元，由此本研究

认为体育行业主要存在着法律规则、政策性规则以及行业规

则。之所以如此划分，还在于得到了一些研究的启示，如《社

会规则论》研究中道德规则、法律规则以及管理规则（实质

上就包含行业规则）的划分[1]；《转型、变法与比较法律经

济学》中政策性规则、关系规则（实质上也包含行业规则）

与法律规则的划分等[2]。 

为了便于深入分析，本研究又把体育场域中不断竞争、

矛盾的规则系统两分为“内部规则”和“外部规则”。其中法律

规则与政策性规则属于外部规则，行业规则属于内部规则。

这样，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行业（民间）与国家的对立，同时

也否定了外部规则一定高于内部规则的成见，最后，如此划

分也暗示了两者来源的不同，一者来自于行业内部，一为来

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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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体育的规则 
1.1  体育的外部规则 

（1）政策性规则。在我国所谓政策，就是中共中央和

政府机关通过一定行政程序制定的、在实践中实施的决定、

通知、命令、规定、意见、办法等。我国体育改革初期，政

策成为调控改革进程的主要手段。一方面，我国一直是个政

策社会，就是依靠政策来治理国家。邓小平在 1986 年就曾

经说过，“我们国家缺少执法和守法的传统。”另一方面，体

育改革所处的复杂环境，1992 年，以足球改革为先行军的

体育改革与政治、经济、社会转型同步，因此，一些政治、

经济、社会的矛盾集中反映到体育改革中。处在这种大环境

下的我国体育改革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面对这样的复杂

局面，需要一种不断适应实际变化的治理手段。 

由于政策具有指导性、明确性、时效性、灵活性的特点，

因此，政策担当起调控体育改革的重任。我国体育改革的不

断深化，体育事业稳步发展，得益于大量的政策性规则。 

（2）法律规则。法律规则虽然与其它一些社会性规则

都涉及人们之间的利害关系，都以权利和义务的一定配置为

特征，但是法律规则所涉及的都是与全社会成员直接或间接

有关人与人之间的相对较大、必须切实解决才能消除冲突、

保证社会和谐的利害关系。因此，法律规则在道义上的公正

性，在形式和内容上的明确性、稳定性，在效力上对全社会

的普适性、权威性都是其它规则所没有或者不全具有的特

征。体育中的社会性规则虽多，但是人们强烈呼吁司法介入

体育，说明体育腐败、权钱交易等问题到了极其严重的地步，

对体育秩序构成了巨大威胁。 

法律规则是法律的构成要素，也是构建法律秩序的基本

前提，因此，良好的体育秩序就是法律对体育进行有效调整

的结果。依法治体指导思想确立后，我国体育立法进程加快，

特别是《体育法》颁布和实施后，构建以宪法为指导，以体

育法为龙头，以行政法规为骨干，以部门规章和地方性法规

为基础，结构合理、层次衔接有序的体育法规体系的任务迫

在眉睫。 

1.2  体育的内部规则 

（1）行业规则。体育行业规则具有自律性、规范性和

专业性等特点，随着体育改革的不断深化，一些职业化的运

动项目与市场经济接轨，不断丰富完善行业规则。所以有学

者在研究足球法治问题时认为，足协的规章制度是最完善

的：足球联赛具有一整套其他社会生活领域不具备的最完整

的规则系统，除了法律法规，有各种各样的类似于、效力不

亚于法律法规的职业足球规则、竞赛规则、申诉规则等，既

有国内足球协会制定的规则，又有国际足联的规则……[3]。 

由于行业规则最贴近体育行业的实际，因此，长期地、

直接地、具体地调整着体育行业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关系。 

（2）潜规则。潜规则是“中国社会在正式规定的各种制

度之外，在种种明文规定的背后，实际又存在着一个不成文

的又获得广泛认可的规矩，一种可以称为内部章程的东西。

恰恰是这种东西，而不是冠冕堂皇的正式规定，支配着现实

生活的运行”[4]。从表现形式上看，潜规则是一种隐性的、

看不见的规则；从形成机制上看，是人们在互动过程中自发

形成的规则，是一种私下认可的规则；从内容上看，潜规则

是一种背离正式规则的规则，它是不太合法的，侵犯了主流

意识形态或正式制度所维护的利益。 

体育行业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潜规则：全国第十届运动会

上的“金牌内定”、“假摔”、 “弃权”事件是对公平竞争的体

育道德规则的践踏；而体育腐败、“假球”、“黑哨”中的权钱

交易则是对法律规则的公然违犯。体育行业“黑色事件”不

断，说明潜规则的盛行对体育秩序构成了巨大的威胁。 

 

2  规则之间的冲突与问题 
2.1  规则之间的冲突 

规则之间既有调谐也有冲突，并且冲突形式是多种多样

的，既有外部规则与内部规则之间的冲突，也有外部规则之

间的冲突，还有内部规则之间的冲突。最突出的是外部规则

与内部规则之间的冲突，当然外部规则与内部规则中的潜规

则之间的冲突是显而易见的。本研究着眼点在于探讨导致外

部规则与内部规则中一般行业规则矛盾的一个较为隐蔽的

原因，因而抛开了明显的规则条文规定之间冲突的分析。 

由于一般的体育行业规则最贴近体育实践，因此，这些

规则通过其固有的价值和规范性为一个人或群体提供偏离

制定法的行为驱动力，形成千叶正士[5]提出的“竞争性规

范”。进而在这些“竞争性规范”的指引下，体育行业的一些

个人或利益集团利用国家制定法在某些方面的不完善、不合

理或出现的法律漏洞，做出脱法规避，甚至违法的行为。 

2.2  内部规则移植问题 

我国体育改革之初，借鉴欧美国家的经验，迅速建立起

了我国职业联赛的制度体系。但是，这些经验规则的移植在

我国遭遇了“水土不服”，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不适应

我国国情，规则频频改动，缺乏稳定性，造成秩序混乱，最

明显的例子就是运动员转会规定，几乎年年都有或大或小的

改动，转会纠纷不断的一个根源就是该规定与我国的现实不

能完全接轨。二是直接照搬一些规则，行业规则与国内法律

冲突，如有关体育纠纷解决的相关规定。 

 

3  体育理想秩序的实现路径 
3.1  协调行业自治与法治的关系 

体育行业自治是体育法治秩序实现的基础，这是我们所

需要的甚至是理想的，一些国家的法律也给予了积极支持。

例如意大利颁布的一项旨在解决体育纠纷仲裁中司法界和

体育界权力归属不明确的新法规赋予意大利各单项体育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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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更大的裁定权：受到处罚的俱乐部或运动员的首次上诉，

必须在体育组织内部完成，不得越级直接告上法院。同时，

新法令对司法介入体育纠纷也进行了限制，除意大利最高法

院和罗马的地方法院外，各地的地方法院均无权受理体育纠

纷案件[6]。但是，体育行业不是自我封闭的体系，因此，体

育行业规则的运作更需要一种强有力的政治秩序的保护。国

家正是能够提供这一保护的组织，当国家不能提供足够的体

育政策性规则或法律规则指导体育发展时，体育行业规则也

将发生显著变化。 

3.2  形成规则之间的良性转化机制 

如果理性的外部规则与同样是“善”的或符合体育事业

发展的内部规则相冲突时，能够采取的方法通常是外部规则

吸收内部规则的一些要素；要么部分的内部规则被视为“行

业习惯”，被国家法公开认可；要么通过法律机关的自由裁

量。具体路径表现为一些行业规则的法律化，这种从行业规

则自主创新中提升正式规则的法律变迁方式，实际上是注意

到了法律“内生性”的一面。这种自下而上的法律变迁策略很

容易低成本地将法律转化为一种体育行业内从业者的法律

意识或守法意识。如果没有体育行业内部对法律的内生性需

求，仅靠字面上的法律变革是难以达成体育法治秩序的。 

当然，规则之间的转化还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首先，

政策性规则由于外生性较强，制定起来比较灵活和随意；而

法律则需要长时间的选择过程，因此，法律变迁之前，政策

往往先行。由于政策性规则在试行期间与体育行业之间形成

了一定的对话和沟通，因此，可以成为法律变迁过程中的反

思性回应机制，未来我国体育法的修订将会显示这种机制的

作用。其次，外部规则中的政策性规则和法律规则经过长时

间的演化很有可能成为一种体育行业习惯，即使一些体育政

策、法律规则发生变更，它仍会成为体育行业规则的存量而

继续发挥作用。 

3.3  发挥规则之间的替代效应和互补效应 

实践证明，政策性规则和法律规则，特别是法律规则很

难进入体育行业。但是由于体育特定的价值取向，承载着公

众的精神寄托，发生在体育领域的违法事件就尤其引人注

目，其对社会的影响也往往超越体育的范畴。法律介入的作

用不仅仅局限于体育的发展，更对健全社会法制、维护社会

秩序、净化社会风气具有重要意义。所以，对于重大体育涉

法事件，应该允许法律介入，发挥政策性规则、法律规则的

替代效应，以便更好地解决问题。 

但是，法律供给出现时滞或者由于立法者的有限理性而

不能制定较完备的法律，“法律空白”往往难以避免，现行体

育法对职业体育的规制显得力不从心就是一个明显的事例。

这样灵活的政策或行业规则就会起到调整作用，从而发挥政

策性规则、行业规则对法律规则的互补效应。 

最后，还要注意替代效应的不良影响。替代效应的不良影响

就是规则之间有一种“挤出效应”。例如政策性规则覆盖范围

越大，法律规则就越没有运行空间。体育改革初期，政策性

规则成为调控体育改革的主导，法律也就几乎失去了运作空

间，由于政策性规则惩罚功能的弱化，导致体育“黑色事件”

层出不穷。 

不容忽视的是，体育政策性规则与行业潜规则也有互补

效应，政策性规则的增多将导致各种寻租空间的扩大、行业

潜规则如腐败权钱交易的泛滥；同时，政策制定的随意性将

会导致行业受到过多的政府权力的干预。 

3.4  整合规则实施过程中的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能够体现一个国家和团体的主流信仰体系，当

规则之间发生摩擦时，意识形态投资常会使人们更加尊重法

律、政策性规则的权威，从而降低摩擦成本。 

体育行业在意识形态投资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主要表现

在“三讲”教育、“三个代表”、普法方面，特别是普法活动。

所谓普法，也就是法制宣传教育和普及。1986 年，邓小平

同志就指出：加强法制重要的是要进行教育，根本问题是教

育人[7]。正是从这一年开始，我国先后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

“一五”、“二五”、“三五”、“四五”普法活动。根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有关普法的精神，体育行业从“一五”普法开始就对体

育从业人员进行法制宣传教育。实践证明，这些活动有必要

深入、系统、长期地开展下去。 

 

体育的规则治理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外部规则与内部规

则都在发挥着作用，有些情况下，规则之间体现为一种互不

影响的分工；另外一些情况下，又可能是冲突的。倡导依法

治体，在法律至上的前提下，不断加强、完善各种规则之间

的协调、整合机制，尽量避免各种负效应的产生与潜规则的

运行，实现真正理想的体育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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